
王鑫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马 振 华

与被告王鑫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(2021)冀 0204
民初 1101 号民事判决书。限
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林西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
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

唐山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:

本 院 在 执 行 王 仕 宝 与 唐
山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
中，案外人左征对本院查封的
唐山市路北区裕华道裕东楼
4-18( 原 11 号) 底 商 及 地 下 室
提出执行异议，本院审理终结
后作出(2021)冀 02 执异 956 号
执 行 裁 定 书 ，裁 定 中 止 本 院
(2006) 唐 执 字 87-7 号 对 位 于
唐山市路北区裕华道裕东楼
4-18( 原 11 号) 底 商 及 地 下 室
的执行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(2021)冀 02 执异 956 号执行
裁 定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(2021)冀 02
执异 956 号执行裁定书，认为
原判决、裁定错误的，应当依
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;与原判
决、裁定无关的，可以自本裁
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
院提起诉讼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被执行人河北柏奇药业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石 家 庄 市 凯
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
柏奇药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中，本院将依法对河
北柏奇药业有限公司名下位
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
业街 9 号不动产（包括土地使
用权及地上建筑物）及厂内机
器设备进行评估拍卖。因你
公司注册地址无人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二条，向你公告送达传票
（选取评估机构、现场勘验）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刘 吉 平 等 追
缴违法所得一案，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2
月 22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 12
月 23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司
法拍卖平台拍卖被执行人刘
吉平所有的登记在井陉县呈
龙钙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井
陉县微水镇微水村不动产、刘
吉平所有的登记在河北强龙
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
位于井陉县微水镇微水村土
地 使 用 权 、微 水 镇 微 水 村 房
产。井陉县南苑小区电力局
旁边商铺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在京东网发布
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
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
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
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
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
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晨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迪 诺

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河
北晨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
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 6020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申 请 人 郑 占 水 依 据 河 北
省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
2018 年 5 月 22 日 作 出 的
（2018）冀 06 刑初 46 号生效判
决，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向保
定市直隶公证处申请办理了
编号为(2021)冀保直证民字第
8027 号的提存公证，已将该判
决中民事赔偿部分提存到保
定市直隶公证处，请王秋明、
张爱兰、韩坤、王子昂自 2021
年 11 月 16 日（提存之日）起五
年内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行
使上述判决中取得的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王 常 国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48132，特此声明。

张 庆 新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43331，特 此
声明。

倪 雪 娟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76497，声明作废。

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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